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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學生選課要點 
 

107 年 1 月 9 日第 6 次擴大行政會報通過 

107 年 1 月 17 日湖農工教字第 1070000412 號公告發布 
111 年 10 月 18 日行政會報通過 

111 年 10 月 25 日湖農工教字第 1110008492 號公告施行 
115 年 5 月 5 日行政會報討論 

115 年 5 月 11 日湖農工教字第 1150003933 號公告施行 

一、依據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及「高級中等學校課程 

規劃及實施要點」訂定。 

二、主旨：為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注重學生個別差異之學習需求及配合產業發 

展，提供學生修習各類課程的機會，以符應學生進路需求及培育未來之競 

爭力。 

三、學生選課業務分工： 

(一)督導選修課程相關事宜：教務主任。 

(二)辦理選課及加退選作業：教學組。  

(三)規劃各科選修課程與召開各科選修課說明會：教學組、各科主任。 

(四)輔導學生選課：導師、選修課程任課教師、課程諮詢教師、各科主

任。 

(五)規劃班級教室與選修教室：設備組、各科主任。 

(六)處理選修學生編班名單：註冊組。  

(七)處理開課班級學生點名作業：生輔組。 

四、選課原則： 

(一)每學期結束一個月前，各科先召開選課說明會後始得辦理初選，以網路 

選課方式進行。 

(二)各學期選課時，以該學期各科所開設之選修科目選擇，連貫之課程，上 

學期不及格，下學期仍可選修。 

(三) 本校屬偏遠地區學校，選修科目之選修人數，得降至九人以下。 

(四)初選結束後，教務處列印初選選課名單並請學生簽名確認後，交由各班 

及各科查閱。 

五、加、退選原則： 

(一)加、退選時間為該學期開學後第一週至第二週，逾期不得要求加、退選， 

每學期以一科目一次為限。 

(二)各科應依學生進路需求輔導學生加、退選，學生辦理加、退選時，請至 

教務處領取「學生加、退選申請單」，經家長、導師、加退選科目之任 

課教師、科主任與教務處簽署核可後辦理。 

(三)加、退選後每人每學期總修習學分數應為 32 學分，否則加、退選無效。 

(四)加、退選結束一週內，教務處正式公告選課開課結果。 

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有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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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要點經行政會報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學生選課要點作業流程圖 

 

 

 

 

 

 

 

 

 

 

 

 

 

 

 

 

 

 

 

 

 

 

 

 

 

準備工作 

召開選課說明會辦理初選 

教學組、各科主任 

每學期結束 1 個月

前辦理初選，以網

路選課方式進行 

規劃及輔導學生選課注意事項 

導師、任課老師、課程諮詢教師、

各科主任 

應注意先後修習順

序，連貫課程，上

學期不及格，下學

期仍可選修。 

選修人數加、退選

後不得低於 12 人 

加、退選作業 

總修習學分數應

為 32 學分 

教學組 

是 

否 

A 

否 

未達 12 人該科目

不開班；除有例

外情形得降低下

限至 10 人 

教務處應準備學

生加退選申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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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選課開課結果 

教務處 

A 

規劃班級教室及選修教室 

設備組、各科主任 

是 

選修學生編班名單 

註冊組 

開課班級學生點名作業 

生輔組 

結束 

加退選結束後 1

週內應公告結果 


